
張
遂
喇

|
|
本
文
為
作
者
在
「
變
逐
中
台
灣
之
社
會
問
題
與
其
對
笨
塾
如
何
獎
勵
氏
問
團

體
扶
貧
或
參
與
社
會
福
利
事
業
」
研
討
會
中
之
講
詞

、
斗
別
午
一
一
口

社
會
福
利
源
起
於
個
人
與
社
會
的
需
要
。
歐
洲
早
自

希
伯
來
、
古
希
臘
、
古
羅
馬
時
期
即
有
福
利
思
想
，
如
希

伯
來
的
公
正
觀
念
、
古
希
臘
的
幸
福
論
及
古
羅
馬
的
責
任

觀
念
。
(
白
秀
雄
，
一
九
七
七
.. 

頁
一
一
一
一
一
一
)

我
國
則
在
三
千
年
前
的
體
運
大
同
篇
中
明
示
:
「
大

道
之
行
也
，
天
下
為
公
」
，
以
老
幼
孤
寡
均
能
有
所
安
頓

為
福
利
目
標
。

早
期
的
福
利
思
想
或
出
自
人
們
至
誠
的
憐
憫
心
，
或

本
於
避
免
死
後
遭
天
諧
的
宗
教
意
識
。
歇
會
或
我
國
的
鄰

里
家
族
成
為
照
顧
老
幼
孤
寡
貧
病
傷
麓
的
主
要
來
諒
。

工
業
革
命
後
，
西
方
社
會
學
尚
基
督
新
教
倫
理
的
福

利
思
想
及
亞
當
史
密
斯

(
K
M
E
S
ω呂
立
己
的
放
任
主
義

經
濟
學
說
。
為
了
因
應
日
益
增
多
的
福
利
需
求
，
各
種
私

人
慈
善
敘
濟
機
構
如
雨
後
春
筍
般
紛
紛
成
立
，
民
間
的
力

量
才
是
社
會
福
利
的
主
要
動
力
。
他
們
共
同
反
對
擴
充
公

共
設
濟
，
不
信
任
公
共
福
利
機
構
的
功
能
。
在
十
九
世
紀

末
葉
至
廿
世
紀
初
期
，
私
人
福
利
機
構
達
到
黃
金
時
期
。

(
同
自E
U
E
吋
O
L
d

政
府
應
負
起
照
顧
貧
民
的
責
任
，

因
而
遲
遲
無
法
建
立
。
(
自
秀
雄
心
，
一
九
七
0.. 
三
一
四
)

一
入
八
六
年
布
斯
(
白
宮
門
]
凹
的
切
。
2
3

的
調
查
研

究
發
現
，
倫
敦
全
國
人
口
約
三
分
之
一
均
在
貧
窮
線
上
下

掙
扎
，
社
會
大
眾
才
認
清
放
任
主
義
的
濟
貧
方
式
，
並
未

真
正
解
決
貧
窮
問
題
。
(
劉
倚
如
等
，
一
九
八
一
一
.. 

七
)

同
時
體
認
到
，
需
由
去
眾
的
力
量
協
助
喪
失
工
作
或
保
障

的
人
面
對
危
機
，
一
方
面
餒
和
經
濟
災
害
的
街
擊
，
另
一

方
面
對
社
會
產
生
正
面
教
果
。
「
失
業
不
一
定
是
個
人
懶

惰
的
結
果
，
社
會
也
有
責
任
」
(
彭
懷
員
，
一
九
八
三
.. 

一
九
)
如
此
深
刻
體
認
，
方
使
政
府
採
取
一
連
串
的
一
福
利

措
施
，
以
緩
和
各
種
社
會
問
題
的
嚴
重
性
，
並
將
社
會
福

利
的
範
圈
漸
由
地
區
擴
大
至
全
社
會
，
由
狹
窄
至
廣
泛
，

奠
定
英
國
戰
後
實
現
社
會
福
利
國
家
的
基
礎
。

一
九
四
0
年
以
後
，
由
於
社
會
福
利
思
想
的
普
及
和

發
展
，
遂
邁
向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的
時
代
，
政
府
的
責
任
不

僅
是
救
助
一
般
貧
困
與
社
會
急
需
而
已
;
更
應
積
極
地
保

障
並
促
進
全
民
的
福
祉

o
(
劉
等
，
一
九
入
二
.. 

一
一
)

福
利
工
作
由
剩
餘
式
公
『
叩
門
巾
的
正
自
己
導
向
制
度
式
(

片
古
古
的
丘
吉
丘
。
口
自
己
。
同
時
在
「
危
險
共
擔
」
的
原
則

上
，
視
濟
貧
救
弱
為
社
會
的
共
同
責
任
，
不
再
是
一
種
慈

善
行
為
。「

福
利
國
家
」
的
觀
念
，
對
資
本
主
義
社
會
的
經
濟

決
定
論
予
以
當
頭
棒
喝
，
市
場
價
格
干
預
政
策
，
並
不
能

解
決
工
業
化
帶
來
的
諸
多
社
會
問
題
;
私
人
性
的
福
利
事

業
，
已
無
法
滿
足
社
會
的
無
盡
需
求
。
最
好
的
政
府
，
不

再
是
最
少
管
事
的
政
府
，
而
是
充
分
扶
助
、
指
導
及
主
動

干
預
市
場
操
縱
及
增
進
全
民
福
利
的
政
府
。
促
使
政
府
社

會
福
利
經
費
在
預
算
支
出
上
直
線
躍
升
，
福
利
業
務
漸
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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膨
脹
。
五
、
六
0
年
代
經
濟
蓬
勃
的
時
期
，
福
利
業
務
的

快
速
擴
展
幾
至
燦
爛
，
一
九
七
三
年
石
油
危
機
間
接
打
擊

福
利
計
畫
，
經
濟
不
似
前
一
、
二
十
年
的
盛
況
，
加
上
人

民
對
一
福
利
的
要
求
愈
來
愈
多
，
致
使
政
府
在
不
勝
負
荷
的

情
況
下
，
重
新
懷
疑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作
法
的
正
確
性
。

二
、
福
利
國
家
時
代
的
困
境
(
註

一
)

福
利
國
家
餒
過
卅
五
年
的
激
張
，
似
乎
到
了
發
展
的

核
限
。
各
國
政
府
和
納
稅
人
已
感
到
實
施
福
利
制
度
所
付

的
代
價
太
昂
貴
了
。
許
多
計
畫
不
切
實
際
，
徒
耗
公
椅
。

例
如
，
租
金
津
貼
未
能
減
輕
英
、
法
的
長
期
性
房
屋
垣
缺

和
擠
迫
。
瑞
典
疾
病
津
貼
之
盟
，
造
成
工
人
高
缺
席
率
。

官
芳
思
怕
國
家
的
週
到
照
顧
，
會
使
青
年
人
失
去
上
進
心

。

現
任
英
國
首
相
保
守
黨
黨
魁
柴
契
爾
夫
人
相
信
英
國

的
經
濟
苦
惱
，
是
國
家
對
人
民
的
照
顧
太
週
到
，
達
到
教

濟
金
比
工
資
更
划
算
的
地
步
。
因
此
她
主
張
削
減
社
會
福

利
支
出
和
工
業
津
貼
。
美
國
雷
根
總
統
亦
因
龐
大
的
政
府

赤
字
而
大
量
削
減
社
會
福
利
預
算
。

荷
蘭
、
瑞
典
的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面
臨
破
產
。
荷
蘭
因

凍
結
工
資
，
應
付
福
利
開
吏
，
而
遭
連
串
罷
工
，
惹
起
不

滿
情
緒
。
瑞
典
的
稅
收
項
目
冠
全
球
。
一
九
七0
年
，
瑞

典
人
的
入
息
稅
為
百
分
之
四
十
一
，
一
九
八
0
年
時
增
加

至
百
分
之
五
十
二
。
因
此
拚
命
工
作
者
，
在
這
個
社
會
最

不
合
算
，
導
致
四
百
二
十
萬
的
勞
動
人
口
中
，
有
四
分
之

一
是
一
半
時
間
工
作
者
。

丹
麥
在
七
十
年
代
-
初
期
，
國
民
不
肯
制
減
社
會
福
利

支
出
換
取
較
低
的
稅
目
。
所
以
社
會
福
利
支
出
自
一
九
七

0
年
的
二
十
八
億
美
元
，
增
至
一
九
入0
年
的
三
一
四
億

美
元
。
因
此
政
府
要
向
外
國
借
貸
，
以
資
抱
住
。
因
而
國

家
面
臨
信
用
貸
款
日
益
枯
搞
的
境
地
。

總
之
3
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的
全
民
照
顧
觀
念
，
增
進
人

民
的
依
韻
心
，
甚
或
認
為
福
利
是
理
所
當
然
的
。
加
之
，

社
會
福
利
業
務
的
不
斷
擴
充
，
社
會
行
政
人
員
的
日
益
膨

脹
，
進
使
政
府
的
負
擔
加
重
。
在
此
種
情
況
下
，
政
府
雖

然
採
取
裁
減
服
務
的
措
施
，
但
是
公
務
人
員
的
人
數
卻
不

易
精
簡
。一

九
八
0
年
在
巴
黎
舉
行
的
社
會
政
策
會
議
中
，
學

者
專
家
、
商
界
人
士
、
工
會
領
箱
、
政
府
官
員
們
一
致
同

意
有
求
必
應
的
社
會
福
利
時
代
已
經
過
去
。
現
在
必
須
重

整
經
濟
，
提
供
更
多
些
金
錢
作
投
資
到
生
產
專
業
上
，
少

作
公
共
及
私
人
福
利
的
開
吏
。
於
是
他
們
大
聲
疾
呼
，
現

在
是
重
新
釐
訂
方
針
以
應
新
需
要
的
時
候
了
!

、

「
取
之
於
民
，
用
之
於
氏

的
新
措
施

L一

在
西
方
世
界
飽
嘗
全
民
福
利
政
策
的
苦
果
峙
，
民
間

及
私
人
機
構
的
福
利
功
能
再
次
得
到
重
視
與
肯
定
。
所
以

雷
根
總
統
就
職
後
的
首
要
主
作
，
就
是
把
有
些
福
利
方
案

原
自
聯
邦
政
府
負
擔
者
，
或
改
由
州
政
府
京
擔
，
或
轉
由

民
間
及
私
人
機
構
負
責
辦
理
。

我
國
的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，
一
切
在
起
步
，
西
方
的
經

驗
，
實
具
深
刻
的
警
惕
作
用
。

先
總
統
蔣
公
曾
說

.. 

「
從
事
社
會
工
作
的
人
員
，

應
該
有
一
認
識
，
即
民
眾
的
事
，
必
讀
以
民
眾
的
力
量
去

傲
，
社
會
專
業
應
以
社
會
力
量
去
推
動
，
不
能
完
全
憑
行

政
力
量
或
由
政
府
籌
款
去
辦
。
」
又
說
:
「
因
民
眾
之
力

，
以
造
民
眾
之
一
幅
」o
就
是
要
我
們
鼓
勵
並
結
合
民
間
力

量
興
辦
福
利
事
業
。
尤
其
我
國
當
前
社
會
正
迅
速
走
向
工

業
化
的
過
程
中
，
為
使
各
項
經
濟
建
設
和
社
會
建
設
均
衡

發
展
，
必
須
積
極
推
展
各
項
社
會
福
利
措
施
，
這
實
非
政

府
單
獨
所
能
負
擔
與
顧
及
，
更
讀
發
動
民
間
力
量
支
援
與

配
合
，
以
求
在
經
濟
快
速
發
展
下
，
全
國
人
民
過
著
安
和

樂
利
的
生
活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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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
民
間
團
體
資
源
(
註
二
)

舉
辦
各
類
公
益
事
業
，
捐
資
興
辦
救
助
一
瞄
刺
服
務
事

業
，
或
宜
導
正
確
觀
念
、
推
展
社
會
運
動
等
，
若
能
先
由

團
體
發
揮
功
能
，
則
其
影
響
必
能
普
通
而
深
遠
。
根
攘
資

料
統
計
，
本
省
各
類
人
民
團
體
，
近
年
來
發
展
迅
速
，
由

民
國
六
十
五
年
底
的
五
千
五
百
零
六
個
單
位
，
增
至
七
十

一
年
底
的
六
千
六
百
五
十
二
個
單
位
，
增
加
率
為
二

0
.

O
八
%
;
個
人
會
員
數
(
自
然
人
)
部
分
，
由
六
十
五
年

底
二
百
五
十
六
萬
八
千
五
百
九
十
二
人
，
增
至
七
十
一
年

底
之
三
百
三
十
九
萬
五
千
七
百
五
十
五
人
，
增
加
率
為
三

二
﹒
二
%
。

其
中
社
會
團
體
部
分
，
裁
至
七
十
一
年
底
，
本
省
目

前
社
會
團
體
總
數
計
有
二
千
八
百
五
十
三
個
單
位
，
其
中



以
公
益
事
業
團
體
之
一
千
六
百
八
十
一
個
單
位
，
占
五
入

.
九
%
為
最
高
，
其
次
為
慈
善
團
體
之
四
百
五
十
個
單
位

，
占
一
五
﹒
九
%
，
再
其
次
為
婦
女
團
體
之
三
百
七
十
二

個
單
位
，
占
一
三
﹒
O
%
，
文
化
學
術
團
體
及
宗
教
團
體

，
分
別
為
三
百
個
單
位
占
一
0
.
五
%
及
四
十
九
個
單
位

占
一
﹒
七
%
。

就
個
人
會
員
人
數
來
看
，
公
益
團
體
之
五
十
九
萬
五
後
者
約
五
萬
三
千
七
百
七
十
九
人
，
約
占
五
﹒
六
%
o

臺
灣
本
弱
社
會
固
體
概
況
中
莘
民
圈
，
七
十
一
年
底

千
零
四
十
六
λ
為
最
多
，
占
六
二
﹒
。
%
，
其
次
為
婦
女

團
體
之
十
五
萬
七
千
七
百
九
十
六
人
，
占
一
六
﹒
四
%
'

再
其
次
為
宗
教
團
體
之
八
萬
七
千
七
百
二
十
五
人
，
古
九

-
一
%
。
慈
善
團
體
及
文
化
學
術
團
體
人
數
最
少
，
前
者

僅
有
會
員
六
萬
五
千
九
百
二
十
九
人
，
約
佔
六
.
九
%
'

i 婦慈公京文社 人
益 化會

民

團體
事 學團

類
女善業教術體 ~IJ 
一一一一i …一-一 一 -一一

團

一 -
一

三四六 三入
七五八四 OO 二五
二 O 一九

體

一一五 一

三五八一 O 一. . . . . O 數
O 九九七五 O
% % % % % % 

個

一 五 九
五六九八五六

人七五五七三 O
、 、 、 、 、 、
七九 O 七七 二
九二四二七七 會

六九六五九五

民

一 r、a 

六六二九五 一. . . . . O 數
四九 O 一六 O
% % % % % % 

結
果
顯
示
，
公
益
及
慈
善
團
體
及
其
個
人
會
員
所
佔

比
例
最
高
，
說
明
了
現
代
人
對
社
會
福
利
的
關
心
與
參
與

均
與
日
俱
增
。

科
民
間
資
源
對
社
會
福
利
的
貢
獻

民
間
資
源
無
論
在
人
力
、
財
力
、
物
力
方
面
皆
對
我

國
社
會
福
利
具
有
莫
大
的
貢
獻
。
援
民
國
六
十
七
年
臺
灣

省
社
會
處
的
報
告
，
當
年
的
各
類
私
立
基
金
會
，
如
私
立

向
上
兒
童
福
利
基
金
會
，
私
立
郭
排
刺
門
紀
念
基
金
會
、

蓋
灣
省
私
立
鮑
氏
慈
善
事
業
基
金
會
、
畫
中
市
私
立
慈
善

堂
基
金
會
、
高
雄
市
私
立
佛
光
慈
悲
基
金
會
、
臺
北
縣
之

張
方
大
慈
善
事
業
基
金
會
等
共
十
八
個
單
位
，
基
金
總
計

在
十
億
元
以
上
，
用
於
社
會
福
利
專
業
經
費
亦
有
數
億
元

之
多
，
其
業
務
當
時
係
以
急
難
敘
助
、
殘
障
收
養
、
貧
民

救
助
、
老
人
安
養
及
育
幼
設
施
為
主
，
對
本
省
福
利
工
作

的
推
展
極
具
貢
獻
。

截
至
民
國
七
十
三
年
，
蓋
灣
省
立
案
的
基
金
會
增
至

卅
二
個
，
其
中
基
金
不
滿
五
百
萬
元
者
佔
半
數
，
而
基
金

在
一
千
萬
元
以
上
之
大
型
基
金
會
只
有
家
。
其
所
辦
理
的

福
利
事
項
，
包
指
消
極
性
的
教
助
與
積
極
性
的
人
才
培
育

。
(
註
三
)

此
外
在
捐
資
寺
廟
方
面
，
民
國
六
十
九
年
度
有
九
百

八
十
入
家
，
七
十
年
度
有

一
千
零
四
十
一
家
，
七
十
一
年

度
有
九
百
四
十
五
家
寺
廟
捐
資
。
其
中
六
十
九
年
度
捐
資

兩
百
萬
以
上
者
二
十
八
家
，
五
十
萬
以
上
者
五
十
五
家
;

七
十
年
度
二
百
萬
以
上
者
四
十
七
家
，
五
十
萬
元
以
上
者

九
十
回
家
;
七
十
一
年
度
二
百
萬
以
上
者
七
十
家
，
五
十

萬
以
上
者
八
十
家
。
(
註
四
)

寺
廟
辦
理
的
社
會
福
利
事
業
，
六
十
九
年
度
辦
理
的

共
七
百
七
十
三
項
;
七
十
年
度
辦
理
九
百
入
十
五
項
;
七

十
一
年
度
辦
理
一
千
一
百
五
十
一
項
。
總
計
經
費
二
三
年

(
六
九
|
七
一
)
來
，
共
支
出
十
三
億
九
干
九
百
餘
萬
元

一的一

'
平
均
每
年
皆
在
四
億
元
以
上
，
實
為
民
間
社
會
福
利
專

業
的
一
大
支
挂
。
(
註
五
)

七
十
三
年
度
全
省
社
會
工
作
會
報
閉
幕
式
上
，
臺
灣

省
社
會
處
趙
處
長
也
指
出
.. 

「
目
前
本
省
共
有
廿
五
所
私

立
之
仁
愛
之
家
，
收
容
了
三
千
四
百
五
十
二
人
，
十
八
所

私
立
育
幼
臨
收
容
了
一
千
二
百
三
十
二
人
，
二
十
五
所
私

立
殘
障
院
所
收
容
一
千
一
百
四
十
九
人
...... 

每
年
替
政
府

省
下
二
億
八
千
多
萬
元
的
支
出
。
從
這
里
可
以
看
出
民
間

對
社
會
福
利
的
貢
獻
。
而
事
實
上
，
民
間
力
量
對
社
會
福

利
的
參
與
，
並
不
僅
限
於
辦
仁
愛
之
家
、
育
幼
院
和
殘
障

院
所
。
因
之
，
我
們
務
必
肯
定
民
間
力
量
對
社
會
福
利
所

作
的
貢
獻
，
今
後
在
福
利
工
作
的
推
動
上
，
應
加
強
民
間

力
量
的
參
與
。
」



此
外
，
未
立
案
之
慈
善
會
及
愛
心
固
體
更
不
計
其
數

，
每
年
投
入
數
以
億
計
的
善
款
，
從
事
各
類
臨
時
教
助
或

育
幼
養
老
等
福
利
活
動
。
若
能
設
立
資
諒
資
訊
系
統
，
並

建
立
完
整
的
徵
信
制
度
，
定
能
使
其
發
揮
更
大
功
紋
。

已
故
甘
姐
姐
說
得
好•• 

「
漠
視
私
人
資
本
與
企
業
所

能
提
供
的
潛
在
力
量
，
就
如
同
帶
一
股
傘
兵
去
『
撲
滅
貧

窮
』
，
整
個
大
兵
卻
按
兵
不
動
。
」
(
蔡
漢
賢
，
一
九
八

二.. 

七
八
)
。
因
此
，
他
呼
籲
政
府
應
結
合
工
商
企
業
界

力
量
，
推
動
社
會
福
利
，
促
進
社
會
建
設
。

另
按
世
界
各
國
數
十
年
的
經
驗
，
儘
管
政
府
大
力
推

動
社
會
福
利
專
業
，
公
共
社
會
福
利
設
施
及
機
構
年
年
大

量
增
加
，
福
利
經
費
支
出
直
跟
上
升
，
使
政
府
不
勝
負
擔

。
但
是
，
另
一
芳
面
卻
發
現
仍
有
很
多
地
方
有
待
加
強
，

此
點
更
說
明
民
間
資
源
對
社
會
福
利
專
業
的
重
要
性
。

甘
民
間
資
頓
給
予
社
會
福
利
事
業
的
鼓
勵

行
政
院
於
民
國
五
十
四
年
四
月
八
日
訂
頒
民
生
主
義

現
階
段
社
會
政
策
結
論
中
有.. 

「
更
應
訂
頒
辦
法
，
獎
勵

人
民
捐
資
興
辦
福
利
事
業
，
豁
免
其
所
指
部
分
之
所
得
稅

與
遺
產
稅
」
，
又
省
府
於
六
十
一
年
十
一
月
亦
有
.. 

「
對

公
私
企
業
等
之
捐
獻
，
洽
請
中
央
及
省
主
管
撥
閥
，
准
在

納
稅
資
料
中
扣
除
其
所
得
額
」
。

現
行
所
得
稅
法
第
十
三
項.. 

「
為...... 
公
盆
、
慈
善

等
目
的
，
而
設
立
之
機
關
或
團
體
，
專
為
其
創
設
目
的
而

經
營
之
作
業
組
織
，
其
所
得
或
累
積
之
所
得
，
全
部
用
於

本
事
業
者
，
免
納
所
得
稅
;
」
第
什
六
條
.. 

「
凡
自
由
捐

賠•••••• 

但
為...... 

或
舉
辦
公
盆
、
慈
善
及
直
接
並
積
極
於

國
家
有
益
之
事
業
，
其
捐
贈
取
得
確
實
證
攘...... 

經
政
府

一
核
准
，
或
配
合
於
本
法
第
十
一
條
第
四
項
現
定
之
團
體
決

議
者
，
可
列
為
費
用
或
損
失
，
免
納
所
得
稅
，
但
以
不
超

過
所
得
額
百
分
之
三
十
為
限
。
」
第
十
一
條
第
四
項.• 

「

本
法
稱...... 

公
益
、
慈
善
機
關
或
團
體
，
係
以
合
於
民
法

總
則
公
益
社
團
及
財
團
之
組
織
，
或
依
其
他
關
係
法
令
，

經
向
主
管
機
關
登
記
或
立
案
者
為
限
。
」

在
遺
產
稅
方
面
，
依
現
行
遺
產
稅
法
第
九
條
第
四
項

:
「
捐
助
各
級
政
府
及
公
立
教
育
、
文
化
、
衛
生
、
教
濟

機
關
之
財
產
。
」
第
五
項.. 

「
捐
贈
私
立
教
育
、
丈
化
、

衛
生
機
構
及
宗
敬
、
慈
善
、
公
益
團
體
之
財
產
，
未
超
過

三
萬
元
者
。
」
可
免
納
遺
產
稅
。

近
年
來
，
政
府
鼓
勵
民
間
資
源
興
辦
社
會
福
利
專
業

，
雖
已
略
具
成
效
!
惟
有
待
加
強
努
力
的
地
方
也
不
少
，

因
此
肉
政
部
特
訂
定
「
加
強
結
合
民
間
力
量
推
展
社
會
福

利
實
施
計
畫
」
一
種
，
通
令
全
省
及
各
縣
市
辦
理
，
期
間

自
七
十
三
年
一
月
至
七
十
五
年
十
二
月
止
，
詳
定
辦
理
內

容
、
方
法
及
對
象
等
，
以
為
積
極
辦
理
結
合
並
獎
勵
民
間

資
源
興
辦
社
會
福
利
事
業
的
具
體
依
援
。
由
是
更
加
證
質

民
間
資
源
確
為
社
會
福
利
專
業
的
主
要
動
力
。

四
、
民
間
社
會
資
源
在
社
會
福

利
事
業
中
所
扮
演
的
角
色

第
廿
一
屆
國
際
社
會
福
利
大
會
志
願
服
務
世
界
報
告

中

瓜
地
馬
拉
的
志
願
組
織
提
供
七
七
%
的
社
會
服
務
。

「
並
非
因
為
志
願
組
織
較
便
宜
和
具
功
紋
，
而
係
由
於
它

們
的
功
能
能
移
促
使
人
民
參
與
，
並
協
助
不
同
的
社
會
團

體
，
整
合
成
為
福
利
國
家
。
」

比
利
時
於
一
九
七
三
年
成
立
「
社
會
大
眾
扶
助
中
心

」
'
擁
有
五
萬
多
個
非
政
府
組
織
。

日
本
半
數
左
右
的
福
利
服
務
，
係
分
散
於
「
私
人
」

或
志
願
部
門
。
公
用
基
金
施
之
於
慈
善
活
動
時
，
必
讀
安

大
眾
控
制
及
主
管
單
位
的
監
督
。

韓
國
的
福
利
服
務
，
幾
乎
九
O
%
由
志
願
部
門
接
供

。
「
社
會
福
利
基
金
」
係
以
統
籌
統
友
方
式
運
用
於
志
願

服
務
的
各
個
福
利
項
目
。

一的一

荷
蘭
全
國
的
多
數
福
利
服
務
，
均
由
接
妥
政
府
經
費

的
志
願
組
織
負
責
提
供
。

綜
觀
前
述
各
例
，
或
有
人
謂
，
士
心
願
服
務
組
織
係
政

府
推
展
社
會
福
利
業
務
的
輔
佐
機
構
﹒
，
或
是
提
供
政
府
因

缺
乏
經
費
或
其
他
原
因
而
無
法
給
予
服
務
項
目
的
補
充
機

構
。

士
心
願
團
體
有
時
掛
演
「
及
時
雨
」
的
角
色
;
當
人
們

不
耐
煩
福
利
機
關
的
繁
雜
申
請
手
續
時
，
常
喜
投
向
志
願

固
體
尋
求
幫
助
。
或
在
突
發
事
件
時
，
政
府
的
扶
助
睡
不

濟
急
，
志
願
服
務
能
迅
即
補
上
。

有
時
志
願
團
體
亦
扮
演
「
拓
荒
者
」
角
色
。
馬
歇
爾

(
E
R
各
自
己
w
皂
白

-
8
3
曾
說
:

「
如
果
志
願
社
團
停



正
鼓
勵
創
新
及
實
驗
，
它
們
將
會
失
去
大
部
分
頓
以
存
在

的
權
力
。
」
生
命
線
源
起
於
瓦
拉
(
C
Y立
〈
但
門
自
己
在

報
上
讀
到
倫
敦
每
天
有
三
起
自
殺
案
才
創
立
的
，
稱
之
為

撒
馬
利
亞
人
協
會

(
ω
m
B
E
Z自
己
的
)
專
司
會
談
與
傾
訴

。
一
九
七
三
年
時
，
撒
馬
利
亞
人
協
會
在
英
國
各
處
已
有

一
百
三
十
六
個
分
會
，
十
二
個
海
外
分
會
。
(
註
六
)

志
願
團
體
亦
可
扮
演
壓
力
團
體
的
角
色
，
如
我
國
之

消
費
者
文
教
基
金
會
，
常
因
拔
露
消
息
，
學
致
工
商
界
的

警
惕
典
人
民
的
覺
醒
。
在
英
國
亦
常
有
因
志
願
團
體
的
示

威
遊
行
，
而
通
過
某
類
福
利
法
案
，
如
英
國
庇
護
協
會
法

案
的
通
過
。

扭
供
消
息
諮
詢
服
務
的
角
色
，
這
是
志
願
服
務
最
能

大
顯
身
手
的
領
域
，
如
作
之
親
的
父
母
協
會
、
作
之
師
的

青
年
諮
詢
中
心
、
解
決
法
律
疑
難
的
法
律
服
務
社
、
造
福

行
旅
的
旅
行
服
務
社
、
美
滿
家
庭
服
務
中
心
等
，
此
類
福

利
服
務
亦
多
由
志
願
團
體
援
供
。

由
是
得
知
，
民
間
志
願
團
體
，
不
僅
分
擔
政
府
力
量

之
不
遠
，
並
且
伸
入
人
民
生
活
的
各
個
層
面
，
從
事
具
體

而
傲
的
照
顧
，
在
社
會
福
利
事
業
中
拐
演
慈
母
嚴
父
的
角

色
。

五
、
結

論

無
論
從
歷
史
的
、
政
治
的
、
經
濟
的
、
社
會
的
任
何

角
度
來
看
社
會
福
利
事
業
發
展
，
均
可
發
現
「
民
間
資
諒

」
這
隻
無
形
的
巨
掌
，
或
有
意
，
或
無
意
地
艾
配
、
穿
梭

其
間
。民

間
資
源
種
類
繁
多
，
單
是
社
會
組
織
就
近
三
千
個

(
七
十
一
年
統
計
)
，
人
數
更
是
近
百
萬
，
以
如
此
巨
型

的
人
力
、
物
力
投
入
社
會
福
利
事
業
，
若
能
籌
組
聯
合
服

務
中
心
，
以
組
織
體
系
、
企
業
管
理
辦
法
、
整
體
運
用
，

相
信
其
功
被
定
比
今
日
大
出
數
倍
至
數
十
倍
。
在
工
作
項

目
上
亦
可
避
免
重
接
浪
費
。

同
時
建
立
各
社
會
服
務
饑
構
的
預
算
、
勸
募
、
分
配

、
決
算
、
徵
信
制
度
，
使
捐
助
者
瞭
解
其
所
捐
助
款
項
的

適
當
運
用
，
而
樂
於
繼
續
捐
助
，
並
使
捐
款
合
理
分
配
，

發
揮
最
大
款
用
。

為
能
積
極
揖
高
民
間
樂
於
從
事
社
會
福
利
專
業
之
意

願
'
應
在
稅
制
、
獎
勵
，
或
相
對
配
合
投
資
等
方
面
，
加

強
規
劃
辦
理
，
使
民
間
積
極
從
事
社
會
福
利
事
業
者
能
獲

得
某
種
獎
勵
與
協
助
，
而
樂
意
貢
獻
更
大
的
力
量
。

「
社
會
福
祉
的
增
進
，
是
政
府
和
人
民
共
同
的
責
任

」
'
「
社
會
福
利
，
人
人
有
責
」
'
若
能
使
社
會
需
要
與

民
間
資
源
密
切
配
合
，
有
系
統
的
推
展
社
會
福
利
專
業
，

相
信
必
能
使
社
會
福
利
的
品
質
更
好
，
意
境
更
高
，
更
接

近
理
想
大
同
的
世
界
!

(
作
者
為
政
治
大
學
社
會
學
系
講
師
)

註
一.. 

國
際
現
勢
，
「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在
歐
洲
」
'
一

二
九
八
期
，
七
十
年
一
月
十
九
日
。

註
一
一.. 

社
會
福
利
季
刊
，
第
四
期
，
七
十
二
年
十
二
月

'
頁
四
二
。

註
一
一
一
.. 

社
會
福
利
季
刊
，
第
二
期
，
七
十
二
年
十
月
，

頁
二
一
一
。

註
四.. 

同
前
註
。

註
五
.. 

間
註
二
。

註
六
.. 

英
國
的
志
願
服
務
機
構
，
臺
北
市
社
會
福
利
叢

書
之
四
入
，
黃
業
丈
譯
，
頁
二
九
。

參
考
書
目
.. 

L

自
秀
雄
.. 

一
九
七
0
，
美
國
社
會
福
利
發
展
之
研
究

。
臺
北
:
中
國
學
術
著
作
獎
助
委
員
會
，
民
國
五
十

九
年
。

一
九
七
七
，
社
會
福
利
的
海
論
與
實
踐
。
臺
北
.. 

商一

務
，
民
間
六
十
六
年
。

- 50 一

么
劉
倘
如
等
.. 

一
九
入
一
了
中
外
社
會
政
策
比
較
研
究

。
臺
北.. 

中
央
丈
物
供
應
祉
，
民
國
七
十
一
年
。

1

蔡
漢
賢
等
.• 

一
九
入
二
年
再
版
，
志
願
服
務
的
理
論

與
實
務
。
臺
北
.. 

中
華
民
國
社
區
發
展
研
究
訓
練
中

心
，
民
國
七
十
一
年
。

A
H陳
武
雄
譯
.. 

以
色
列
的
志
願
服
務
，
蓋
北
市
社
會
福

利
工
作
叢
書
之
四
十
，
臺
北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印
。

"
、
山
陳
阿
梅
譯
﹒
﹒
荷
蘭
的
志
願
服
務
政
策
，
臺
北
市
政
府
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叢
書
之
七
十

-
7
臺
北
市
政
府
社
會

局
印
。

ι

王
里
生
譯•. 

第
廿
一
屆
國
際
社
會
福
利
大
會
志
願
服

務
世
界
報
告
，
臺
北
市
社
會
一
幅
刺
工
作
叢
書
之
五
十

'
臺
北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印
。




